附件1

第二届博物馆精品陈列展览
评选推介活动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我省博物馆（纪念馆）陈列展览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规范我省博物馆精品陈列展览评选推介活动（以下简称“精品陈列展览”），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精品陈列展览”评选推介活动由山西省文物局主办，山西省博物馆协会承办。
第三条  “精品陈列展览”评选推介活动的指导思想是：遵照博物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现党和国家对博物馆事业的导向，反映博物馆陈列展览实际，鼓励博物馆在陈列展览的内容、形式、技术等方面守正创新，充分发挥博物馆公共教育、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促进博物馆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优秀文化。
第四条  “精品陈列展览”评选推介活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坚持学术、公益、非营利属性，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精品陈列展览”评选推介活动原则上每两年开展一届次。
第六条  “精品陈列展览”评选推介活动拟设奖项10个。
[bookmark: _GoBack]第七条  参加“精品陈列展览”评选推介活动的陈列展览必须是在山西省文物局备案的博物馆（纪念馆）自主策划、举办的陈列展览，一个陈列展览只能参加一届次推介活动。
申报展览应符合下列条件：
1.推介年度内对社会正式开放的基本陈列或临时展览，其中基本陈列应是在推介年度内做出全面修改或重大调整后重新开放的，临时展览应为连续展期不少于3个月（90天）的临时展览；
2.延续开放至推介年度12月31日且未参加过往届“精品陈列展览”评选推介的展览；
3.推介年度内开展且配合我省重大活动或出于对脆弱易损文物展品的保护需要而控制展期的临时展览，连续展期不少于一个月（30天）。
第八条  参与评选推介活动的博物馆、纪念馆按本办法及有关要求，向上级文物主管部门提交本单位申报材料。每个申报单位每届原则上可申报1-2个展览项目。
第九条  文物主管部门择优向山西省博物馆协会推荐本市陈列展览项目并附准确、翔实、可靠的相关材料，加盖市级行政部门公章。每市每届最多可推荐5个展览项目。
第十条  “精品陈列展览”评选推介活动包括项目遴选、宣传推介等内容。其中，项目遴选工作分为初评、终评两个阶段，拟于5·18国际博物馆日公布推介结果并举行颁奖典礼。局直属单位初评由省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组织，其他单位初评由各市级文物行政部门组织，终评由山西省博物馆协会组织评审专家组评审。
第十一条  推介活动评审专家组拟邀请7名行业内专家组建，根据评审标准，以实名打分方式产生终评分数。专家名单由山西省博物馆协会推介，省局审核。
第十二条  终评评委实行回避制度，凡本馆（机构）参与“精品陈列展览”推介活动或有其他利益关联者，不得担任终评评委。评委应严格遵守推介活动相关纪律。
第十三条  终评结束后，由山西省博物馆协会工作人员根据专家评审结果整理推介名单，并报山西省文物局审核。
第十四条  推介最终结果拟在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公布，主办方将于当日举办颁奖典礼。
第十五条  年度推介项目统一由主办方在其相关媒体平台进行免费宣传推介。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山西省博物馆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